
最高检聚焦生产安全发布指导性案例

（二）

2020 年 1 月 27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筑牢

生产安全底线 守护生命财产平安”为主题的新闻发布

会，将余某某等人重大劳动安全事故、重大责任事故案

等四件指导性案例（检例第 94－97 号）作为第二十五

批指导性案例发布。其中第 95 号案例的是：

宋某某等人重大责任事故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宋某某，男，山西 A 煤业公司（隶属于山西

B 煤业公司）原矿长。

被告人杨某，男，A 煤业公司原总工程师。

被不起诉人赵某某，男，A 煤业公司原工人。

2016 年 5 月，宋某某作为 A 煤业公司矿长，在 3 号

煤层配采项目建设过程中，违反《关于加强煤炭建设项

目管理的通知》（发改能源〔2006〕1039 号）要求，在

没有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情况下，即开始自行组织工

人进行施工，并与周某某（以伪造公司印章罪另案处理）

签订虚假的施工、监理合同以应付相关单位的验收。杨

某作为该矿的总工程师，违反《煤矿安全规程》（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87 号）要求，未结合实际情况加强设

计和制订安全措施，在 3号煤层配采施工遇到旧巷时仍



然采用常规设计，且部分设计数据与相关要求不符，导

致旧巷扩刷工程对顶煤支护的力度不够。2017 年 3 月 9

日 3 时 50 分许，该矿施工人员赵某某带领 4 名工人在

3101 综采工作面运输顺槽和联络巷交岔口处清煤时，发

生顶部支护板塌落事故，导致上覆煤层坍塌，造成 3 名

工人死亡，赵某某及另一名工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635.9 万元。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补充侦查

2017 年 5 月 5 日，长治市事故联合调查组认定宋某

某、赵某某分别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直接责任，二人行

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

建议对杨某等相关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或行政处罚。

2018 年 3 月 18 日，长治市公安局上党分局对赵某某、

宋某某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侦查，并于 5 月 31

日移送长治市上党区（案发时为长治县）人民检察院审

查起诉。

上党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认为，该案相

关人员责任不明、部

分事实不清，公安机

关结合事故调查报告

作出的一些结论性事

实认定缺乏证据支撑。 2018 年 10 月 11 日检察官进行案件讨论。

如调查报告和公安机关均认定赵某某在发现顶板漏煤的

情况下未及时组织人员撤离，其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



罪。检察机关审查发现，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主要是工人

冯某某的证言，但其说法前后不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认

定该事实。为查清赵某某的责任，上党区人民检察院开

展自行侦查，调查核实相关证人证言等证据。再如调查

报告和公安机关均认定总工程师杨某“在运输顺槽遇到

旧巷时仍然采用常规设计，未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修改作

业规程或补充安全技术措施”，但是公安机关移送的案

卷材料中，没有杨某的设计图纸，也没有操作规程的相

关规定。针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要

求补充杨某的设计图纸、相关操作规程等证据材料；并

就全案提出补充施工具体由谁指挥、宋某某和股东代表

是否有过商议、安检站站长以及安检员职责等补查意见，

以查清相关人员具体行为和责任。后公安机关补充完善

了上述证据，查清了相关人员责任等案件事实。

（二）准确认定相关人员责任

上党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

因有：一是该矿违反规定自行施工，项目安全管理不到

位；二是项目扩刷支护工程设计不符合行业标准要求。

在分清主要和次要原因、直接和间接原因的基础上，上

党区人民检察院对事故责任人进行了准确区分，作出相

应处理。

第一，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宋某某的刑事责任。检

察机关审查认为，《关于加强煤炭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

要求建设单位要按有关规定，通过招投标方式，结合煤

矿建设施工的灾害特点，确定施工和监理单位。宋某某

作为建设单位 A煤业公司的矿长，是矿井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负责全矿安全生产工作，为节约成本，其违反

上述通知要求，在没有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均要求具

备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弄虚作假应付验收，无资质情

况下自行组织工人施工，长期危险作业，最终发生该起

事故，其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且事故发生后，其

对事故的迟报负直接责任。遂对宋某某以重大责任事故

罪向上党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第二，依法对赵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事故调查报

告认定赵某某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认为赵某某在

发现漏煤时未组织人员撤离而是继续清煤导致了事故的

发生，公安机关对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移送起诉。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经自行侦查，发现案发地点当时

是否出现过顶板漏煤的情况存在疑点，赵某某、冯某某

和其他案发前经过此处及上一班工人的证言，均不能印

证现场存在漏煤的事实，不能证明赵某某对危害结果的

发生有主观认识，无法确定赵某某的责任。因此，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 175 条第 4 款规定，对赵某某作出不起诉

决定。

第三，依法追诉漏犯杨某。公安机关未对杨某移送

起诉，检察机关认为，《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在采煤

工作面遇过断层、过老空区时应制定安全措施，采用锚

杆、锚索等支护形式加强支护。杨某作为 A 煤业公司总

工程师，负责全矿技术工作，其未按照上述规程要求，

加强安全设计，履行岗位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

主要责任。虽然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吊销其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但行政



处罚不能代替刑事处罚。因此，依法对杨某以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予以追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庭审中，被告人宋某某辩称，是 A 煤业公司矿委会

集体决定煤矿自行组织工人施工的，并非其一个人的责

任。公诉人答辩指出，虽然自行组织施工的决定是由矿

委会作出的，但是宋某某作为矿长，是矿井安全生产的

第一责任人，明知施工应当由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且

应在监理单位监理下施工，仍自行组织工人施工，且在

工程日常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不到位，最终导致了该起

事故的发生，其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应当以重大

责任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处理结果

2018年 12月 21日，上党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宋某某、杨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考虑到二人均当

庭认罪悔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

且 A煤业公司积极对被害方进行赔偿，分别判处二人有

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

已生效。

事故发生后，主管部门对 A 煤业公司作出责令停产

整顿四个月、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罚款 270 万元

的行政处罚。对宋某某开除党籍，吊销矿长安全资格证，

给予其终生不得担任矿长职务、处年收入 80%罚款等处

罚；对杨某给予吊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证的处罚。对 A 煤业公司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等 5

人分别予以吊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罚款或解除合同等处理；对 B 煤

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驻 A 煤业公司安检员等 9 人分

别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及行政处罚；对长治市上党区

原煤炭工业局总工程师、煤炭工业局驻 A 煤业公司原安

检员等 10 人分别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对时任长治县

县委书记、县长等 4 人也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指导意义】

（一）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

为证据使用，应结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后，相关部门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与收集调取的

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相关证据材料一并

移送给司法机关后，调查报告和这些证据材料在刑事诉

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事故性

质、责任认定、责任者处理等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是检察机关办案中是否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重要参

考，但不应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检察机关应结合全案

证据进行审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涉案人员责任。对

于调查报告中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侦查（调查）

机关也未移送起诉的人员，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的，要依法追诉。对于调查报告建议移送司

法机关处理，侦查（调查）机关移送起诉的涉案人员，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证据不足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的，应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通过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体系，查清涉案人员

的具体行为和责任大小。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往往涉

案人员较多，案发原因复杂，检察机关应当根据案件特



点，从案发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

涉案人员岗位职责、履职过程、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具

体表现和事故发生后的施救经过、违规行为与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等方面进行审查，证据有欠缺的，应当通过

自行侦查或退回补充侦查，补充完善证据，准确区分和

认定各涉案人员的责任，做到不枉不纵。

（三）准确区分责任，注重多层次、多手段惩治相

关涉案人员。对涉案人员身份多样的案件，要按照各涉

案人员在事故中有无主观过错、违反了哪方面职责和规

定、具体行为表现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确定其

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涉案

人员，相关部门也未进行处理的，发现需要追究党政纪

责任，禁止其从事相关行业，或者应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移送线索，提出意见和建议。确

保多层次的追责方式能起到惩戒犯罪、预防再犯、促进

安全生产的作用。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第一百七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六条、三

百六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

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

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

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第四条、第六条、第八条


